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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第 93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3 月 28日(星期三)  下午 14時 

地點：第一教學研討室 

主席：王本榮校長 

出席人員：校務會議代表 (詳簽到單)                       記錄：劉琇雅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出席本次校務會議，學校永續發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貳、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一、  慈濟大學 105學年度決算

書 

107年 1月 3日臺教高(三)字第

1070000445號函同意備查 
會計室 

二、  醫學系新增復健學科、皮

膚學科 

於 107學年度執行 
醫學系 

三、  107學年度起各學院全面

實施學院實體化 

1.107/2/27主管會報校長裁示：學

院實體化業務轉由校長室負責。 

2.各學院(醫學院、人社院、教傳

院、國際學院)業於 107/2/26提

交學院實體化計畫書，列入本校

高教深耕計畫內容之一。 

教資中心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籌備處 

案由：「國際學院」更名為「國際暨跨領域學院」，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7年 2月 21日本校第 8次學院實體化會議決議，目前各系所規劃

之學程仍為學群性質並未跨域，跨領域學程課程需二個學系以上共同規

劃，爰擬將國際學院改為「國際暨跨領域學院」。 

二、全校跨領域學程改由「國際暨跨領域學院」開設，未屬跨領域之學程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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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開設。 

三、107年 3月 22日 106學年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通過。【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提請董事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籌備處 

案由：108學年度國際暨跨領域學院增設「國際新媒體學士學位學程」、「國際服

務產業暨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7年 2月 12日本校第 7次學院實體化會議決議：請國際學院優先

啟動國際管理學程與國際新媒體學位學程規劃，加速國際生招生成效。 

二、107年 3月 22日 106學年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通過。【附件 1】 

決議： 

一、「國際服務產業暨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修正為「國際服務產業管理學士學

位學程」。 

二、本案通過，提請董事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資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設置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修正

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教學卓越計畫於 106/12/31結束，107年起轉型為高教深耕計畫，爰配

合修正執行計畫名稱，改以全校性教學計畫統稱。 

二、 除教資中心各組法規配合修正原教學卓越計畫名稱外，建議各單位檢視

修正所屬法規關於「教學卓越計畫」之文字。 

「慈濟大學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中心職掌如下：  

一、教師專業組(略) 

二、數位教學組(略) 

三、服務學習組(略) 

第三條 本中心職掌如下：  

一、教師專業組(略) 

二、數位教學組(略) 

三、服務學習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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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臨床醫學教育組(略) 

五、執行暨管考組 

(一)全校性教學計畫申請書

及成果報告書彙整 

(二)全校性教學計畫執行進

度及經費執行率控管 

(三)其他與全校性教學計畫

執行及管考相關事項 

 

六、行政管理組 

(一)全校性教學計畫執行規

章制度建立及提供計畫

執行所需各項支援 

 

 

(二)全校性教學計畫經費編

列及各分項計畫經費執

行審核 

(三)其他與全校性教學計畫

行政管理相關事項 

四、臨床醫學教育組(略) 

五、執行暨管考組 

(一)全校性教學計畫申請書

及成果報告書彙整 

(二)教學卓越計畫各分項計

畫執行進度及經費執行

率控管 

(三)其他與教學卓越計畫執

行及管考相關事項 

六、行政管理組 

(一)教學卓越計畫執行規章

制度建立及提供計畫執

行所需各項支援 

(二)教學卓越計畫助理任

免、考評及人事管理 

(三)教學卓越計畫經費編列

及各分項計畫經費執行

審核 

(四)其他與教學卓越計畫行

政管理相關事項 

 

 

1.教學卓越計畫

於107年轉型

為高教深耕計

畫，爰配合修

正執行計畫名

稱，改以「全

校性教學計

畫」統稱。 

2.教卓計畫助理

任免考評及人

事管理業務已

回歸學校人事

管理制度，爰

刪除第六款第

二目。 

3.修正第六款目

次 

第四條 本中心為整合校務資

源，有效推展相關事項運作，設

置下列委員會： 

一、執行委員會： 

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研發長、學務長、總務長、

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共

同教育處主任，人事室主

任、會計主任、全校性教學

計畫各分項計畫主持人、及

本中心主任組成，並由校長

擔任主任委員，每學期至少

召開一次會議，負責本中心

主管業務之審議、諮詢、協

調與督導等事宜。 

第四條 本中心為整合校務資

源，有效推展相關事項運作，

設置下列委員會： 

一、執行委員會： 

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研發長、學務長、總務長、

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

共同教育處主任，人事室

主任、會計室主任、教學

卓越計畫各分項計畫主持

人、及本中心主任組成，

並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

每兩個月召開一次會議，

負責本中心主管業務之審

議、諮詢、協調與督導等

 

 

1. 修正「教學卓

越計畫」，改

以「全校性教

學計畫」統

稱。 

2. 刪除共教處

主任 

3. 修正會計主

任職稱 

4. 修正開會次

數 



【93 次校務會議】  第 4 頁 

 

 

二~五(略) 

事宜。 

二~五(略) 

決議： 

一、修正通過。【修正後辦法-法規 1】 

二、有關整併「執行暨管考組」及「行政管理組」之建議，另提執行委員會討

論。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資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鼓勵教師進行創新與特色教學，整合各項教學獎勵項目於教學優良教師

獎勵辦法中，統一遴選作業。 

二、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作業擬由目前 11月遴選，提前至下學期舉行，並於

教師節擴大舉辦教學優良教師頒獎典禮。 

「慈濟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評選

項目及計分標準：由教學優良教

師遴選委員會依據候選教師所提

供最近一年內之教學資料及公開

演說進行評分。 

第三條  教學優良教師遴

選評選項目及計分標準：由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

依據候選教師所提供最近

一年內之教學資料評分。 

自104學年度起評

分項目新增「公開

演說」項目。 

第四條  本校「教學優良教師遴

選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

人)、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

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

處主任、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

心主任、由校長聘請校外專家學

者至少三名及三年內曾榮獲本校

教學優良教師之專任教師互推二

人，成立遴選委員會，委員任期

一年。 

遴選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

第四條  本校「教學優良教

師遴選委員會」由校長(擔

任召集人)、副校長、教務

長、研發長、學務長、各學

院院長、共同教育處主任、

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

主任、由校長聘請校外專家

學者至少三名及三年內曾

榮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之

專任教師互推二人，成立遴

選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 

刪除「共同教育處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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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教師專

業組組長擔任之，負責辦理相關

業務。 

遴選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

人，由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

中心教師專業組組長擔任

之，負責辦理相關業務。 

第六條  獎項類別： 

一、教學優良教師獎：包含「校

級」及「院級」教學優良獎。

由各學院/共同教育處依校核

定名額進行推薦。 

二、教學特別特色教學貢獻教師

獎：包含「全英文教學」、「數

位教學」、「服務學習教學」

等，並得視學校發展增列其他

獎項。分別由業務承辦單位依

校核定名額進行推薦。 

第六條  獎項分為「校級」

及「院級」教學優良獎二

類。 

獎勵總名額以全校專任(含

臨床教師)及專案教師人數

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為原

則。「校級」及「院級」獎

勵名額由「教學優良教師遴

選委員會」每年決定之。 

 

 

1. 獎項類別新增

教學特別貢獻

教師獎：包含

「全英文教

學」、「數位教

學」、「服務學

習教學」 

2. 獎勵名額等相

關規定，改列

入第七條第一

款。 

第七條  獎勵名額： 

一、獎勵總名額以全校專任(含臨

床教師)及專案教學人員百分

之五至百分之十為原則。 

二、教學優良教師獎及教學特別

特色教學貢獻教師獎可重覆

頒給。 

 新增條文 

1.原第六條後段

有關獎勵名額

條文，獨立為本

條第一款。 

2.增列第二款，明

訂教學優良教

師獎及教學特

別貢獻教師獎

可重覆頒給。 

第十條 推薦時間 

每年年初受理推薦，實際作業時

間以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公

告時間為主。 

第九條 推薦時間 

每學年度上學期期初受理

教學優良教師推薦，實際作

業時間以教學優良教師遴

選委員會公告時間為主。 

頒獎將統一訂於

教師節前夕，故推

薦時間調整於每

年年初辦理。 

第十一條 審查程序 

各學院及各業務承辦單位應於推

薦作業時間內，成立遴選委員會

推薦符合遴選資格之教師，並檢

具遴選會議紀錄、推薦教師名

第十條 審查程序 

各學院及共同教育處應於

推薦作業時間內，成立遴選

委員會推薦符合遴選資格

之教師，並檢具遴選會議紀

新增「教學特別貢

獻教師獎」的推薦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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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評分表、被推薦教師之教學

歷程檔案，向本校「教學優良教

師遴選委員會」推薦。 

錄、推薦教師名冊、評分

表、被推薦教師之教學歷程

檔案，向本校「教學優良教

師遴選委員會」推薦。 

決議： 

一、第六條第一款「由各學院/共同教育處依校核定名額進行推薦」修正為「由

各學院依校核定名額進行推薦」。 

二、第六條第二款及第七條第二款「教學特別貢獻教師獎」修正為「特色教學

貢獻教師獎」。 

三、其餘修正條文照案通過。【修正後辦法-法規 2】 

四、有關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增加學生代表之建議，請各學院遴選委員會自行

考量，校級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仍維持目前作法。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教師聘約，提請討論。 

說明：因應教育志業調整薪資政策，修訂本校教師聘約。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教師服務聘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本校專任教師待遇之本薪(年

功俸)及學術研究費依慈濟大學

專任教師薪資標準支給。 

專任教師兼任學術行政主管者，

依「慈濟大學及附屬中學教職員

工薪資核敘要點」之標準支給主

管職務加給。專任教師兼任班級

導師者依「慈濟大學導師制度實

施辦法」之規定支給導師費。 

四、本校專任教師待遇之本薪(年

功俸)及學術研究費比照公立同

級同類學校標準支給。 

專任教師兼任學術行政主管者，依

「慈濟大學及附屬中學教職員工

薪資核敘要點」之標準支給主管職

務加給。專任教師兼任班級導師者

依「慈濟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之規定支給導師費。 

配合本次法

人調薪政策， 

制訂本校專

任教師薪資

標準，不完全

比照公立學

校標準。【專

任教師薪資

標準表-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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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兼任教師附聘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兼任教師待遇以鐘點費支

給，於本校實際授課期間按實際

授課時數發給。其在學期中到職

者，以到職之日起算。本校兼任

教師鐘點費參照慈濟大學兼任教

師薪資標準表支給，並得視本校

財務狀況，依相關規定調整之。 

七、兼任教師待遇以鐘點費支

給，於本校實際授課期間按月發

給，每學期核發四點五個月。其

在學期中到職者，以到職之日起

算。本校兼任教師鐘點費參照公

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鐘點

費支給基準發給，並得視本校財

務狀況，依相關規定調整之。 

制訂本校兼

任教師鐘點

費標準，未來

不完全比照

公立學校標

準。【兼任教

師薪資標準

表-附件3】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照 107/2/6主管會報共識決議辦理。 

二、本次修訂涉及升等審查流程(二階段變一階段)、多元升等、升等積分計算

以及每年申請次數…等內容，請參考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4】。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後辦法-法規3】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訂定慈濟大學教師升等積分標準執行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修正案)第十三條訂定本要點。 

決議：修正通過。【法規4】 

 

提案八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之利益衝突與迴避辦法」辦法名稱

及全部條文案，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科技部107年1月18日來文（科部產字第1070002713號）公告「政府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修正，進行校「研發成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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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運用之利益衝突與迴避辦法」條文修改。【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5】 

決議：第六條、第八條、第十條修正部份文字後通過；其餘條文照案通過。【研

發成果管理及運用之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辦法-法規5】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7時 30分 

 

陸、 附 件 

附件 1 國際暨跨領域學院、國際新媒體學士學位學程、國際服務產業管

理學士學位學程簡報 

附件 2 專任教師薪資標準表 

附件 3 兼任教師薪資標準表 

附件 4 「慈濟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 5 「慈濟大學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之利益衝突與迴避辦法」修正條

文對照表 

法 規 

法規 1 慈濟大學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設置辦法 (修正) 

法規 2 慈濟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 (修正) 

法規 3 慈濟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 (修正) 

法規 4 慈濟大學教師升等積分標準執行要點 (新訂) 

法規 5 慈濟大學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之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辦法

(修正) 

 


